
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

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

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

2013 年 4 月 30 曰 

討論「特殊學習困難及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」的需要 

提交意見 

 

各位親愛的立法局議員： 

 

今日代表中學家長發表有 3 個重點： 

 

1) 在新高中教育制度下，學習障礙同學未能獲得公平教育。當中以中、英、

數及通識 4 科作評核準則，對學障生就更困難。 

而語文科正是學障生的弱項，通識的原意是要擴展學生的知識及思維領

域，但在現今的考試機制中全部以文字作答，無疑是加大同學的困難，

而且升讀大學的入學要求時，通識也是其中一科必須取得合格科目才能

符合入學標準。 

 

2) 學生選修高中課程，學校多以學生整體成績來作選科的先後次序，在此

等情況下，我們有學習障礙的同學就更難選擇自己有興趣、有能力的科

目。那麼，同學又怎能有發展所長的機會呢？ 

 

個案： 

以小女為例，現在是名中五學生，自幼對繪畫及美術創作均有濃厚興趣，

而在中三畢業時獲得中三級視藝科全級第一名。但可惜總分之名次則不

能獲優先選科之列，所以在高中並未能修讀視藝科，向校查詢後，校方

表示要以公平為原則，學生需以成績來安排選科次序。這樣，令小女及

本人深表失望，也沒殺了她的天份，未能繼續及培育她的興趣。 

 

3) 「應用學習課程」選科機制應由學生作主導。 

問題： 

(一) 現時的機制下，學校只開辦一些校方自選科目，令學生在選科

時沒有選擇及主導權。 

(二) 去年教育局開辦了 35 項應用學習科給不同學生修讀，並把有

關資料派發給學校轉送學生。學校均不在限期內派給學生，令

學生未能了解課程及報名程序，以致學生未能在指定時間內完

成報名。(因如欲在中五、中六時加修/轉修應用學習科，必須

在中四下學期申請，過往兩年的截止日期均在四月中。)但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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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家長均未必清楚。因必須經校方報名，而學生不能直接與教

育局報名。 

(三) 學生在報讀應用學習課程時，學校諸多阻難。如學生選修之科

目是校方未能提供的，校方便會游說學生不要選或要求學生減

修學校科目。令學生最終放棄。在教育局資料顯示修讀應用學

習課程每年均有餘額，這不但浪費資源，並出現「有書沒人讀

或是想讀沒書讀」。雖然家長會每年也會和教育局開會，但仍

未有妥善解決。 

 

總結以上三點，我們家長希望教育局有所改善： 

1) 通識科應給學障同學有特別考試機制，除可選擇以文字作答外，也可用口問

口答形式作答。 

2) 學校不應單以學生成績來作高中選科次序，也需考慮同學專長 或興趣來決

定。 

3) 「應用學習課程」學生可自選科目向教育局報讀，免除中間產生的問題，並

需加強宣傳，使同學及家長有更多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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